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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費減免適用客體 

(1). 小實體 

符合下述資格，未轉讓授權發明相關權利予，且依法或契約無義務轉讓授權發明相關權

利予非小實體者，可適用小實體優惠： 

(a). 自然人 

(b). 員工人數在 500人[註]以下之公司或企業 

(c). 學術或研究性質之非營利組織，如各國大學以上高等教育機構，但排除各國家之

政府相關單位 
 

[註] 計算員工人數時，應包括與其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相關企業之員工數，下述僅為

美國中小企業署（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BA）的舉例，不代表所有狀況，

最終仍須個案判斷。 

例 1： A公司擁有 B、C、D公司各 54.5%、81%、60%持股，A公司有能力控制 B、

C、D 三間公司，因此 A、B、C、D 互為關聯企業，計算是否適用美國專

利優惠規費時，是以四間公司員工數加總評量。 

例 2： X、Y 兩位投資人及 A 公司各持有 B公司 23%股份，其他股東持股比例皆

低於 5%，則可推定 B 公司由 X、Y 兩位投資人及 A 公司所控制，若無法

克服此一推定，X、Y 兩位投資人及 A 公司和他們控制的所有公司，都推

定與 B公司互有關聯。 

例 3： A公司是 B公司分包商，九成營收來自 B公司轉包工程，則 A、B兩家公

司也會被視為是關聯企業。 

若無法判斷是否具小實體資格，繳納大實體費用應是明智之舉。相關問題諮詢應

洽 SBA。 

 

(2). 微實體 

符合下述微實體定義資格者，可適用微實體繳費優惠： 

(a). 一般微實體申請人 

I. 申請人符合前述小實體定義； 

II. 申請人及發明人都未曾被超出 4件先申請案列為發明人，這 4件算法不計： 

 外國申請案、美國暫時案、未繳進入美國基本國家費的 PCT案，及 

 先前申請人或發明人因聘僱關係已轉讓，或依法或契約有義務轉讓一申請

案全部的所有權人權利者； 

III. 依 26 USC 61(a)定義，申請人及發明人（繳費該年）前一曆年總所得皆未超出

總所得上限（gross income limit）：美國普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公布的前

一曆年家計所得中位數（Median Household Income）的 3倍。 

 非美元所得，應以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公布的該曆

年平均匯率換算；且 

IV. 申請人及發明人皆未轉讓授權且依法或契約無義務轉讓授權該申請案所有人

權益予非前述 III項定義者。 

(b). 適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優惠的微實體申請人 

I. 申請人符合前述小實體定義；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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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申請人 

 多數所得來源的雇主為 20 USC 1001(a)定義的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或 

 已轉讓授權或依法或契約有義務轉讓授權申請案所有權人權益予 20 USC 

1001(a)定義的美國高等教育機構。 
 

※ 注意： 

企圖虛偽建立小實體或微實體身分，或蓄意以欺騙方式不當繳納小實體或微實體規費，皆應

視為（意圖）對 USPTO從事詐欺行為。 

 

USPTO 已宣布，將開始對小實體或微實體不實聲明依法裁處。若 USPTO 作成初步判斷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認為一專利申請案或授權專利，若有不實聲明並導致至少一筆規

費不當短繳者，USPTO將發出欠款單暨理由陳述令合併通知書（combined notice of  payment 

deficiency and order to show cause），要求申請人或專利所有權人，回覆說明對該通知書的內容

是否接受。 

 

根據官期內所收之上段回覆及案卷整體記錄，USPTO 將發出後續通知載明其終局判斷（final 

determination），提示是否確定處以罰款及罰款金額。除非能證明是因無心之過遞交非事實的

聲明（the false assertion or certification was made in good faith），否則罰款金額必不少於欠費金的

三倍。縱使申請案廢案或專利期滿失效，仍須繳付罰金。應繳但未於指定期限內繳清者，USPTO

可依 37 CFR 11.18條文予以進一步裁罰，可能的處分包括終止相關程序。此外，若 USPTO在

申請案中發出這類通知書，該案將自動自審查程序中移除，在欠費與相關罰金問題全數解決

前，不會恢復審查。如果 USPTO終局判斷認定該案包含不實聲明，並因此有規費不當短繳，

將被視為是申請人未盡合理努力配合完成專利審查程序，可能導致授權後取得的專利權期間

調整（patent term adjustment，簡稱 PTA）天數被倒扣。 

 

因此，請仔細研究小實體及微實體資格要件，在提出相關聲明之前，應盡可能先做合理查核。 

 

2. 規費減免規則 

(1). 符合#1(1)項條件者，多數申請項目規費可減免 60%。 

(2). 符合#1(2)項條件者，多數申請項目規費可減免 80%。 

 
 
備註： 

(1) 以上資料為 2025年 6月 17日蒐集所得資料。若該國專利法規定有變更，則以新修訂規定為準。 

(2) 本公司不負責查證客戶減免資格，將依客戶指示辦理專利年費繳納事宜。客戶減免資格若有變動，還請主動通知本公司處

理，以符合各國專利法之規費繳納規定。 

(3) 若因客戶前述指示或資料錯誤導致案件被廢棄、不准予繳納或其他權利滅失狀況發生者，本公司不承擔任何法律賠償責任。 

 


